
关于开展2013届本科毕业生学位认证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规范学位认证工作，方便2013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或升学，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将继续在我市开展应届毕业生学位认证服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证范围

天津市各学位授予单位授予的应届毕业生的学士学位证书。
二、认证原则

学位认证服务遵循“自愿”的原则，即学生本人自愿，用人单位自愿。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生或用人单位进行学位证书认证，更不得将是否认证与学位证书发放挂钩。
三、认证程序

学生本人自愿申请，学位授予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市学位办汇总审核，教育部学位中心认证并出具《学位认证报告》（报告为中文认证报告）。认证工作结束后，教育部学位中心将认证数据加入全国学位认证管理系统，被认证者可以在教育部学位中心网站查询。
四、认证申请要求

（一）各学院应按照要求，认真做好学位认证的宣传、组织、审查、汇总和上报工作，保证每个学生都能知晓认证工作的原则、程序、收费标准，以及其它相关事项。

（二）申请认证的2013届毕业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学院递交《中国学位证书认证申请表》（附件1），并缴纳100元认证费。学院对其学位授予资格进行审核，并将其相关信息录入《2013届毕业生学位认证数据标准库》（数据标准库见附件2）。
（三）请各学院于2013年6月3日（周一）前，将认证申请电子数据和加盖学院公章的打印版名单、《中国学位证书认证申请表》（要求学生本人签字）和认证费一并交送教务处教务科。
学校将于6月中旬将《学位认证报告》和认证费的发票返给各学院，各学院应在2013届毕业生离校前将《学位认证报告》和认证费发票随学位证书一起发给应届毕业生。

（四）如遇特殊情况，对于最终没有获得学位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学院必须将这些学生的《学位认证报告》、认证费发票及时交还给教务处，教务处将向市学位办申请销毁，教育部学位中心将认证报告信息删除，并退还全部认证费用。

附件：1.中国学位证书认证申请表

2.2013应届毕业生学位认证数据标准库
天津师范大学教务处
2013年5 月20 日

附件1
中 国 学 位 证 书 认 证 申 请 表

（供应届毕业生申请专用）
申请人姓名（中文）：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身份证号：               
认证项目
	学位授予单位
	所学专业
	学位门类
	入学年月
	毕业年月
	获学位年月（预计）

	
	
	
	
	
	
	


注：认证项目请填写申请认证证书名称（如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等）。
	本人自愿申请学位认证，并缴纳认证费100元。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学位授予单位一份，省学位办一份。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制
附件2

2013届毕业生学位认证数据标准库

申请信息保存方式为Microsoft Excel文件，文件名称为“学位认证-学院名称.xls”，字段名称及内容见下表：
	序号
	字段名称
	汉字名称
	说明

	1
	XH
	学号
	

	2
	XM
	姓名
	与拟颁发学位证书上姓名一致。

	3
	XB
	性别
	

	4
	CSRQ
	出生日期
	格式：CCYYMMDD（例如19810422），填写与身份证件上一致的出生日期。

	5
	SFZHM
	身份证件号码
	与“身份证件类型”相对应的证件号码。

	6
	XWSYDWMC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
	

	7
	XWSYML
	学位授予门类
	

	8
	XWLBM
	学位类别
	学士学位

	9
	XY
	学院
	

	10
	ZYMC
	专业名称
	与拟颁发学位证书上专业名称一致

	11
	RXNY
	入学年月
	格式：CCYYMM（例如200609）。

	12
	XZ
	学制
	　

	13
	BYNY
	毕业年月
	格式：CCYYMM（例如200907）。

	14
	HXWRQ
	获学位年份
	格式为CCYY（如2009），与学位证书上的学位授予年份一致。

	15
	SFDEXW
	是否第二学位
	填写“是”或“否”。


	16
	SFFXXW
	是否辅修学位
	填写“是”或“否”。

	17
	XWZSBH
	学位证书编号
	如申请认证时未取得学位证书编号，此项内容可不填，认证报告中将不予显示。

	18
	ZSFFRQ
	学位证书拟发放日期
	格式：CCYYMMDD（例如20100615），与学位证书上的制发日期一致

	19
	BZ
	备注
	其他未尽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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